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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民法哲学专著。民法哲学就是民法学的

整体观和方法论。本书从人格概念出发，对民法学作了全面的

概括，对民法学的基本法理、基本原则和基本范畴，作了新的解

释，与民法学的诸多流行观点作了商榷。对民法学研究者来说，

本书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研究对象。对民法学爱好者来说，本书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民法学初学者来说，本书可能有助

于他们从整体上把握民法学的真谛，解决学习上的某些疑难。

本书在阐述民法学理论的过程中，对法学、法哲学的一些基本理

论和范畴，也发表了新的见解，因此，对于法哲学研究者和爱好

者来说，本书也是一本不可替代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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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摇序

员怨怨远年，华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科被上海市教委正式评定为
上海市重点学科，在教材建设、师资培养尤其是科学研究方面获得

了资助。自那时以来，在本学科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已取

得了诸多成果。现拟将这批成果中带有基础理论研究性质的项目

予以公开出版，第一批书目确定为《民商法新论》、《外国民商法导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民法哲学论稿》。

本丛书的编写得到了上海市教委科研处谈顺发、蒋虹、周

景泰、刘唯聪等同志的热情关怀，得到了上海地区民商法专家

徐开墅、沈国明、傅长禄、胡鸿高、王全弟、王美娟、陈翠

银、杨心明、李铸国等的大力支持。华东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

彭万林、金立琪、张贤钰、傅鼎生、吕淑琴、张驰、沈幼伦、

王跃龙、戴永盛等教授，对本丛书的编写，付出了辛勤劳动。

本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帮助，尤其是责

任编辑张永彬先生为此套丛书的面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

此，一并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改革开放以后，在法学各个学科中，民商法学科可能是出书最

多的一个。我们希望本丛书能以其内容的创新和个性化在民商法



学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受到读者的欢迎。

何勤华

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

员怨怨怨年远月员日

圆 民法哲学论稿



序

自罗马法算起，民法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人们经常用博大

精深这四个字形容民法学。应该承认，这四个字，民法学是当之无

愧的。但也应该承认，关于民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学者们至

今仍是众说纷纭。这种情况，自然反映了现有民法学理论的不如

人意，不过，也许可以说更反映了民法学的生命力。科学的发展史

———包括民法学自身的发展史———早就证明，一门学科，如果存在

众多学者的关心和争论，那么，这门学科必将获得较快的发展，甚

至预示这门学科的春天即将到来。

《民法哲学论稿》一书，就是参与民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的争论的。我初步统计了一下，本书至少就以下民法学范畴和问

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民法哲学的概念、民事意志的概念、民事人

格的概念和本质、民法的概念和本质、民法的本位、民法的精神、民

事主体的概念和本质、法人的本质和形式、民事客体的概念、民事

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概念和本质、民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之关系、

民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民事行为的概念、民法第一原

则，以及侵权行为要件之体系、现代归责原则之法理根据、所有权

的分割、物上请求权和债权的区别、配偶权的性质、代理的定义、代



理权和监护权的概念、隐私和肖像的概念、代理行为的性质、民事

行为的无因性，等等。由于民法学是法学的一个部分，为了阐述民

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本书也对法学和法哲学的一些基本范

畴和问题，如：主体、人格、法律和人性的关系、人权的概念、人身的

概念、法律的本质、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法律关系的概念，等等，发

表了自己的观点。所有这些观点，几乎都充满了新意。一本仅仅

十余万字的小册子，具有如此大的容量，这在当前动辄便是砖头般

的巨著的年代，是很少见的。当然，本书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未

必允当，但足以给人启发。特别是，本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第一

次真正对民法学作了概括和抽象，在民法哲学的领域内作出了开

创性的贡献，是第一本民法哲学专著。毫无疑问，本书的视角，对

其他部门法乃至全部法学的法理研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民法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但在我国，在“文革”以前，法

律是不受重视的，民法的地位尤其可怜。今天，我国正在走向市场

经济，民法的价值日益为人们所了解，民法学日益受到人们的关

注。但无论是学者还是一般的爱好者，关注民法学的具体问题的

多，关注民法学的一般理论的少。众所周知，研究一门学科的一般

理论，比研究它的具体问题，常常更难取得成绩。但一般理论对于

研究具体问题具有指导作用。从本书的许多论述中可以发现，对

民法学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之所以难以深入，症结常常在于对

民法学的相应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尚未深入。因此，当前加强民法

学的法理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书就是民法学法理研究的一个重

要成果。

民法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平等法，民法学学者似乎具有比其他

学科的学者更自觉的平等意识。这种平等意识，其实就是民法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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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民法和民法学的发展，离不开民法精神。本书从某种意义上

说，也是阐述民法精神的著作，当然它自己也需要人们以民法精神

来对待。而民法精神的普及，必将为我国带来民法学研究的繁荣

的春天。

当然，本书并不能概括民法学的所有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书中

论述的有些问题，似乎又不具备民法学的基本理论的性质，因此，

作为民法哲学专著，在内容取舍上似有可商榷之处。但作为民法

哲学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这些不足恐怕也是难免的。

本书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我高兴地

向读者推荐本书。

何勤华

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

圆园园园年猿月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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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摇民法哲学的概念

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

观和方法论。哲学不能归入任何一门具体科学。一种

“哲学”，如果以一门具体科学命名，如艺术哲学，教育哲

学，法哲学⋯⋯实际上是关于该门科学的哲学性思维，即

该门科学的最高抽象。这种“具体科学哲学”是从本门科

学抽象出本门科学的一般理论，不是从本门科学抽象出

哲学原理；是对本门科学的哲学性概括，不是对本门科学

的哲学概括；是本门科学的整体观和方法论，不是世界观

和各门科学的共同的方法论。可以作出以下推论：（员）
“具体科学哲学”是本门科学的一个分支，不是哲学，也不

是介于本门科学和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圆）正如哲学
的研究范围包括全部存在和思维，“具体科学哲学”的研

究范围包括本门科学的全部领域和全部内容，而不仅仅

是本门科学的哲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本门科学的一般理

论和发展规律。本门科学的一般理论和发展规律是“具

体科学哲学”从本门科学的全部内容所抽象出的结果，不

是“具体科学哲学”的抽象范围。“具体科学哲学”本身



则是哲学的直接抽象范围，哲学从中发现“具体科学哲

学”的哲学问题，并抽象出哲学原理。（猿）正如哲学对全
部存在和思维的研究仅仅是哲学概括，而不是具体的研

究，“具体科学哲学”对本门科学全部内容的研究也仅仅

是哲学性概括，而不是具体的研究。各门科学的具体研

究是各门科学的哲学概括的基础，为哲学概括所必须，但

本身不是哲学。本门科学的具体研究是本门科学的哲学

性概括的基础，为本门科学所必须，但本身不是“具体科

学哲学”。

如果说哲学对各门具体科学的全部研究工作有基本

的指导作用，那么，“具体科学哲学”对本门科学的全部研

究工作有具体的指导作用。这是“具体科学哲学”的存在

理由。法哲学就是法学的整体观和方法论，是法学的一

个分支，不是哲学，也不是介于哲学和法学之间的边缘学

科。法哲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全部法律现象，但法哲学对

全部法律现象仅仅是进行哲学性概括，不进行具体研究。

对全部法律现象的具体研究是对全部法律现象的哲学性

概括的基础，为哲学性概括所必须，但本身不是法哲学。

法哲学对法学的全部研究工作有比哲学具体的指导作

用，这是法哲学的存在理由。民法哲学就是民法学的整

体观和方法论。民法哲学从民法学所抽象的是民法学的

一般理论，不是哲学原理，也不是法学的一般原理。因

此，民法哲学是民法学的一个分支，不是哲学，也不是法

哲学，也不是介于哲学和民法学之间，或者，介于法哲学

和民法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民法哲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全

圆 民法哲学论稿



部民事现象，但民法哲学对全部民事现象也仅仅是进行

哲学性概括，不进行具体研究。对全部民事现象的具体

研究是对全部民事现象的哲学性概括的基础，为哲学性

概括所必须，但本身不是民法哲学。民法哲学对民法学

的全部研究工作有比法哲学更具体的指导作用，这是民

法哲学的存在理由。

民法哲学虽然不是法哲学，但民法哲学和法哲学有

密切的联系。民法哲学和法哲学的关系，类似于法哲学

和哲学的关系，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哲学为法哲学的

研究提供了方法，同样，法哲学为民法哲学的研究提供了

方法。民法学是法学的一部分，民法学的不少范畴，是法

学的相应范畴的种概念，直接由法学的相应范畴所派生。

民法学范畴的阐明，常常必须建立在阐明相应法学范畴

的基础上。因此，法哲学不仅提供了民法哲学的研究方

法，而且提供了民法哲学的不少范畴的半成品，甚至可以

说，一旦阐明了法哲学的一些范畴，民法哲学的相应范畴

就清楚了。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民法哲学的研究工

作，也直接参与了法哲学的建设。

法律是行为规范，法学可以说是行为的规范学。如

果要对法学作出哲学性概括，现成的答案就是行为规范

学。然而，“行为规范学”这一概括，停留于行为，没有涉

及行为的背后。同样，民法是民事行为规范，民法学可以

说是民事行为的规范学。如果要对民法学作出哲学性概

括，现成的答案就是民事行为规范学。然而，“民事行为

规范学”这一概括，停留于民事行为，没有涉及民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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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后。停留于研究行为的法学是一种平面的法学，停

留于概括行为的法哲学是一种平面的法哲学。同样，停

留于研究民事行为的民法学是一种平面的民法学，停留

于概括民事行为的民法哲学是一种平面的民法哲学。行

为是意志的外在表现，意志是行为的动因。行为的背后

是表现为行为的意志。不难发现，为了揭示行为的背后，

法学和法哲学都需要一个表示表现为行为的意志的概

念，这一概念就是后文将论述的实践性意志。从现象看，

法学是行为的规范学；从本质看，法学是实践性意志的实

践学、表现学。同样，民事行为的背后是表现为民事行为

的意志。不难发现，为了揭示民事行为的背后，民法学和

民法哲学都需要一个表示表现为民事行为的意志的概

念，这一概念就是民事意志。从现象看，民法学是民事行

为的规范学；从本质看，民法学是民事意志的实践学、表

现学。

意志是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从是

否以实践自身为实现手段的角度，意志可分为实践性意

志和非实践性意志。以实践自身为实现手段的意志，或

者说，需要付诸实践才能实现的意志，为实践性意志。绝

大多数意志都是实践性意志。不以实践自身为实现手段

的意志，或者说，不需要付诸实践就能实现的意志，为非

实践性意志，如决心思考某个问题。非实践性意志的实

现过程是纯粹的心理过程，从法理上说，不受法律规范。

法学上讨论的意志，应该是实践性意志。

从意志所表现的行为是否产生法律效果，即设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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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实践性意志可分为法效意

志和非法效意志。表现的行为产生法律效果的意志为法

效意志，表现的行为不产生法律效果的意志为非法效意

志。

从表现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否具有民事性

质，法效意志可分为法效民事意志和法效非民事意志。

表现的行为产生民事效果的意志为法效民事意志，简称

民事意志；表现的行为产生非民事效果的意志为法效非

民事意志。

从民事意志本身是否追求民事效果的角度，民事意

志可分为自觉民事意志和非自觉民事意志。追求民事效

果的民事意志为自觉民事意志，不追求民事效果的民事

意志为非自觉民事意志。

意志的分类可列表如下页图。

民法学本质上是民事意志的实践学、表现学。民法

学的这一本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民事意志的存

在资格———民事人格；民事意志的载体———民事主体；民

事意志的支配对象———民事客体；民事意志实现的可能

性———民事权利；民事意志实现的必要性———民事义务；

民事意志的实践领域———民事关系；民事意志的实现领

域———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意志的实践形式———民事行

为；民事意志的实现形式———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意志的

实践原则———民法基本原则；民事意志的实现期限———

时效；民事意志的实践责任———民事责任。本书将对民

事意志的各个属性作具体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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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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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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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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